
正政办发〔2019〕  号

正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2019年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

为了认真做好我县2019年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申报工作，根据《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民发〔2008〕156号）、《甘肃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甘政办发〔2010〕159号)、《关于加快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实施意见》(庆建发〔2014〕281号)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申请家庭成员为城镇居民；
2.申请家庭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3.申请家庭人均自有住房面积不超过15平方米。 

二、申报地点

申报家庭居住地所属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居委会。
申报时限及工作要求

一要按时完成任务。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随时可向居住地所属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居委会要加强管理，全面走访，认真调查，严格审查，广泛公示，按照时限要求、工作程序，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分别于3月20日、6月5日、9月5日、12月5日前向县房管局汇总上报本季度住房补贴申报情况，确保按期完成工作任务。工作中若出现问题将严格追究相关责任。
二要确保工作质量。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申报工作涉及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切身利益，政策性、程序性强，要严格入户现场调查，逐人逐级签字负责，层层张榜公示，严禁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审批表填写要规范准确、内容完整、签字齐全，确保所有数据、材料的真实、完整和准确。

三要严明工作纪律。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居委会及县直相关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密切配合，各负其责，深入做好2019年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申报工作。
附件：正宁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申请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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